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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高級運轉員測驗命題重點 

科目：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技術 

綜合 

1. 減少放射性廢棄物的產生，可利用「操作管理」、「水質與材料

改善」、「技術提升」、「再使用」與「回收再利用」等五大方

法來達到放射性廢棄物減量的目的。 

2.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最好的方法為避免或減少放射性廢棄物產生。 

3. 放射性廢棄物之減量管理應以來源減廢為優先，管末處理次之，

再輔以解除管制與放行作業。 

4. 提升廢液處理系統之效能，增加處理廢水能力，可減少固化放射

性廢棄物產量與廢水排放。 

5. 提升核子燃料可靠度，可減少燃料棒護套破損或燃料棒表面的迷

離鈾釋出之放射性分裂產物，可減少放射性廢棄物的產生。 

6. 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以不影響核能電廠或設施的正常運轉為優

先原則，儘可能降低放射性廢棄物的產量。 

7. 放射性廢棄物產生的主要機制包括：分裂、活化或污染。低放射

性廢棄物可分為運轉產生的廢棄物、處理過程產生的廢棄物、除

污產生的二次廢棄物及除役產生的廢棄物等。 

8. 運轉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依產生時的物理型態，可分為放射性廢

氣、放射性廢液與固體放射性廢棄物。 

9. 固體放射性廢棄物依處理方式可分為固化廢棄物、脫水樹脂、可

燃廢棄物、可壓廢棄物及不可燃不可壓廢棄物等。 

10. 我國核能電廠放射性分裂產物之主要核種為銫-137及鍶-90。 

11. 我國核能電廠放射性活化產物之主要核種為鈷-60、鐵-59及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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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壓水式核能電廠則尚有鈷-57。 

12. 壓水式(PWR)與沸水式(BWR)核能電廠，其放射性活化產物活度濃

度差異最大的核種為鈷-57。 

13. 放射性液體廢棄物處理系統設置之目的為收集、處理和儲存放射

性廢液。 

14. 避免高導電度非放射性廢水送至廢液處理系統，避免所收集雨水

送至廢液處理系統、避免主冷凝器管路洩漏冷卻海水等，可降低

放射性廢液的產量。 

15. 核能電廠飼水須去除銹垢之主要原因為：核能電廠飼水銹垢會影

響水質，若飼水中含有活化腐蝕產物，會造成設備局部過熱，並

會增加管線周圍的輻射劑量率。同時腐蝕產物沉積在燃料表面，

會使其熱傳效率降低，且容易造成燃料失效。 

16. 放射性廢棄物安定化處理之目的如下： 

(1) 使放射性廢棄物達到物理狀態及化學性質均穩定的處理結

果。 

(2) 減少放射性污染擴散的可能性。 

(3) 提升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安全。 

(4) 符合備供最終處置的需求。 

17. 核能電廠放射性廢液分類與其主要來源及處理原則如下： 

(1) 低導電度廢液主要來自機件洩水，處理原則為經過濾、除礦、

儲存後，視取樣偵測結果是否符合標準後，再決定送回系統

回收使用或排放。 

(2) 高導電度廢液主要來自地面洩水，處理原則為經濃縮處理後

固化，凝結水送至低導電度廢液系統再處理，而濃縮後之殘

渣則送至放射性廢棄物固化系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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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含清潔劑廢液主要來自洗衣廢水，處理原則為先經過濾或吸

附後，因此類廢水不適合固化或回收，經取樣偵測確認符合

排放標準後排放。 

18. 我國核能電廠固體放射性廢棄物之分類及處理原則如下： 

(1) 濕性固體放射性廢棄物： 

(A) 粉狀樹脂、槽底污泥、濃縮殘渣等放射性廢棄物以固化

方式處理。 

(B) 粒狀樹脂脫水後，以裝有塑膠內襯的廢棄物桶盛裝貯存。 

(2) 乾性固體放射性廢棄物： 

(A) 可燃放射性廢棄物以焚化方式處理。 

(B) 可壓放射性廢棄物以壓縮方式處理。 

(C) 不可燃不可壓放射性廢棄物以裝桶貯存。 

19. 核能電廠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的設計原則為： 

(1) 具有防火、防爆、收集溢流之功能。 

(2) 防震設計，能確保設備及結構之安全。 

(3) 廢棄物處理系統、設備或組件之設計能抑制劣化、防止洩漏，

並考慮減少廢棄物容積。 

(4) 具有廢氣或廢液排放之偵測設備。 

20. 核能電廠放射性廢液處理系統之設計原則為： 

(1) 可容納並處理核能電廠停機、起動、運轉時所產生之廢水，

不致影響核能電廠運轉或可用性受到限制。 

(2) 處理放射性廢液，使大部分處理後廢水能回收再利用。  

(3) 降低並控制排放廢水的放射性活度，使不超過法規限制值。 

21. 非固著性放射性污染之廢金屬處理方式如下： 

(1) 以適當之除污方式將其放射性污染降至可離廠放行限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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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60為例，比活度應低於每公斤100貝克，依核准之廢棄物

離廠偵測作業計畫/放行計畫執行。 

(2) 不易除污者，則貯存至比活度符合解除管制限值後外釋。 

22. 我國核能電廠盛裝廢棄物使用之塑膠袋，係以顏色來區分受放射

性污染廢棄物或非放射性廢棄物。 

23. 操作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系統前，應確實執行設備啟動前檢查，以

確保運轉作業安全與處理品質。 

24. 操作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系統時，不得違反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安全

分析報告及運轉技術規範內所規定的運轉限值。 

25. 為確保運轉安全，各項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備的維護，應訂定維

護週期，確實依規定時間執行檢查。 

26. 中央氣象署發布地震通報，放射性物料設施所在地出現震度4級以

上地震時，業者要比震度2至3級地震，增加執行詳細檢查通報作

業。 

27. 輻射特性調查對核能電廠除役過程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理類別

及總量影響甚鉅。 

28. 發現石棉物質時，應將其妥善放置於通風良好之廠房或屋舍，並

進行人員進出該區域管制。因其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如欲清運

或處理，應通知環保單位進行後續事宜。 

29. 低放射性液態廢棄物使用沉澱、蒸發、離子交換等處理方式進行

減量減容。 

30. 有關壓縮處理低放射性廢棄物所使用的壓縮機，通常稱壓縮力達

1,000噸以上者為超高壓壓縮機。 

過濾除礦 

1. 過濾是將懸浮溶液流經過濾介質，使固體與液體分離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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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混合樹脂除礦床之主要功能為去除廢液中可溶性雜質。 

3. 我國核能電廠使用之預敷過濾器其預敷材料為粉狀樹脂。 

4. 我國核能電廠凝結水除礦器，係使用陰陽離子交換樹脂混合床。 

5. 當廢液通過樹脂床一段時間後，樹脂床出口處理水中離子濃度突

然增加很快，此點稱為貫穿點，表示需更換樹脂或再生。 

6. 預敷過濾器為防止預敷層過於緊密影響使用壽命，通常會添加纖

維素來延長其使用時間。 

7. 加強預敷樹脂技術，可減少因預敷失敗所產生非必要的廢棄樹

脂，並增加過濾器使用時效。 

8. 目前各核能電廠放射性液體除礦器樹脂不再再生使用之考量，係

為避免氫氧化鈉與硫酸再生廢液之處理，減少濃縮廢漿的產生。 

9. 減少耗損過濾器預敷樹脂與除礦器樹脂之方法如下： 

(1) 冷凝器冷凝管採用耐沖蝕與耐腐蝕材料。 

(2) 選用適當陽離子交換樹脂與陰離子交換樹脂配比。 

(3) 改變樹脂粒徑。 

(4) 混合床樹脂再生方法改善。 

(5) 除礦器前加裝前置過濾器。 

10. 離子交換樹脂進行離子交換之步驟為： 

(1) 離子由溶液擴散至樹脂表面。 

(2) 離子由樹脂表面擴散至樹脂內交換位置。 

(3) 交換反應。 

(4) 交換反應所釋出離子擴散至樹脂表面。 

(5) 交換反應所釋出離子由樹脂表面擴散至溶液中。 

11. 操作離子交換樹脂過濾系統應注意事項為： 

(1) 重要的離子交換樹脂性質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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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容量、膨潤平衡、架接度、樹脂粒徑、離子選擇性、化

學穩定性及物理穩定性等。 

(2) 重要操作條件包括： 

物種在進料溶液之化學及物理形式、溫度、pH值、進料溶液

流量及離子交換裝置大小等。 

12. 樹脂所含之官能基對樹脂之特性有以下影響： 

(1) 單位重量樹脂所含官能基總數決定樹脂的交換容量。 

(2) 官能基的種類影響平衡與選擇性。 

13. 凝結水除礦器逆洗之目的為： 

(1) 將成團樹脂打散。 

(2) 去除粒狀放射性污染物及被磨碎樹脂。 

(3) 清除空氣孔穴。 

(4) 重組樹脂床，使其均勻分布，避免流動廢液不均勻。 

濃縮 

1. 我國核能電廠放射性廢液之蒸發器進料採用連續式，而濃縮液出

料則採用批次式。 

2. 核能電廠的地面洩水，與化學廢液一併中和後，通常應先採取蒸

發濃縮。 

3. 蒸發器之霧沫現象係指廢液以微滴形態懸浮在蒸汽中，並隨蒸汽

帶出蒸發設備。 

4. 蒸發器之霧沫現象會使冷凝液的品質降低。 

5. 蒸發時應避免霧沫現象發生，以免蒸發器內液位升高，降低液、

汽分離的空間。 

6. 防止膠體、界面活性劑及微細固體等進入蒸發器內，可減少霧沫

現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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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蒸發器之除污因子為進料核種比活度與餾出液核種比活度之比

值。 

8. 蒸發器運轉中常發生之問題如下： 

(1) 蒸發器在運轉中常會發生鹽析、結垢、積垢及腐蝕等問題。 

(2) 鹽析係由溶解度隨溫度升高而增加之溶解性物質在蒸發器壁

尤其是加熱表面結晶析出所造成。 

(3) 結垢係由在蒸發器內進行不可逆化學反應之物質或溶解度隨

溫度升高而降低之物質，在蒸發器壁尤其是加熱表面沉積及

生長所造成。 

(4) 積垢係由除鹽析與結垢之外，因腐蝕及伴隨進料之固形物所

形成之沉積，或因蒸氣冷凝而形成之沉積所造成。 

(5) 腐蝕係因濃縮物中含有高濃度之鹽類，會造成蒸發器結構材

料或管路腐蝕。 

焚化 

1. 焚化是可燃廢棄物減容的有效方法之一。 

2. 一般焚化爐系統包括備料、進料、焚化爐本體、廢氣處理、灰燼

與殘渣處理及儀控等設備。 

3. 焚化爐系統操作時，整個系統必須在負壓環境下操作。 

4. 可燃廢棄物備料應避免或限制會產生腐蝕性之氣體，以避免對焚

化爐本體與廢氣管路造成腐蝕。 

5. 廢棄物的型態會影響燃燒速率，壓緊的廢棄物易造成不完全燃

燒，影響焚化效率。事先粉碎或分散的廢棄物燃燒速率較快。 

6. 廢棄物熱值會影響焚化爐燃燒溫度，同時廢棄物熱值與含水量也

會影響燃燒速率，進而影響焚化爐的處理量。 

7. 核二廠減容中心及核三廠之放射性廢棄物焚化爐皆為控制空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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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化爐。 

8. 控制空氣式焚化爐之優點為廢氣或煙道氣所帶出的灰份較少。 

9. 我國核能電廠放射性廢棄物焚化爐，皆採批次操作方式來焚化廢

棄物。 

10. 放射性廢棄物焚化爐投料口常有雙重門之設計，其主要目的為防

止焚化氣體外漏出焚化爐。 

11. 控制空氣式焚化爐主燃室之主要功能為有機廢棄物之裂解。 

12. 控制空氣式焚化爐後燃室之主要功能為完全燃燒廢棄物。 

13. 完全燃燒是焚化爐重要設計目標，與燃燒溫度、空氣量、滯留時

間與擾流程度有相當關係。 

14. 焚化設施之驟冷器可將廢氣快速冷卻，以符合後置袋式過濾器操

作溫度，並降低戴奧辛的產生機制。 

15. 為防制焚化爐戴奧辛的生成，通常會以驟冷器將煙氣降至200℃以

下。 

16. 焚化爐設備的廢氣處理系統應具有多重性，以便設備故障時，可

隨時切換使用，確保焚化爐排氣符合規定。 

17. 焚化爐煙道出口處裝置有廢氣輻射偵測儀，可偵測排氣之放射性

活度，防止放射性核種意外釋出。 

18. 焚化設施之袋式過濾器，可將廢氣中99.9%大於1μm之粒子去除。 

19. 為處理低放射性廢棄物焚化爐運轉產生的煙氣，於廢氣處理流程

中設置絕對過濾器(HEPA)，該設備可濾除粒徑0.3μm以上之顆粒，

其濾除效率可達99.97%以上。 

20. 可燃廢棄物經過焚化減容後，主燃室會殘留爐底灰，隨煙道氣攜

走之粉塵，經袋式過濾器收集者，稱為飛灰。 

21. 焚化爐內燃燒不完全之火星，被廢氣帶至處理系統，袋式過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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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因殘餘火星而損壞。 

22. 焚化設施設洗滌塔之目的為去除廢氣中硫及氮之氧化物，以符合

環保法規要求。 

23. 處理量400kg/hr以下的焚化爐，戴奧辛法規排放標準值為0.5 

ng-TEQ/Nm3。 

24. 如何防制焚化爐戴奧辛的生成： 

(1) 去除廢棄物中金屬物及減少飛灰量。 

(2) 煙氣快速降溫。 

(3) 廢氣處理設備運轉溫度變化量小。 

25. 核能電廠內之放射性廢棄物焚化爐，要求焚化廢料包中之紙類、

塑膠、布料等材質，應依規定之配比進行包裝，其主要目的為控

制廢料包熱值。 

26. 焚化爐要達到完全燃燒的目標，須注意系統內廢氣滯留時間。 

金屬熔融 

1. 放射性污染廢金屬進入熔爐時，須確定不含水或其他液體，以避

免產生氫氣造成爆炸。 

2. 放射性污染廢金屬熔融後可將鈷-60與銫-137核種分離，縮短鑄錠

經衰變後可解除管制的時間。 

3. 放射性污染廢金屬熔融後，銫-137會傳送至爐渣或粉塵中。 

4. 放射性污染廢金屬熔融後，鈷-60會殘留於鑄錠中。 

5. 放射性污染廢金屬熔融所產生之二次廢棄物包括爐渣、粉塵、熔

爐內襯材料及廢過濾器。 

6. 金屬熔融技術應用於受放射性污染廢金屬之主要效益為減容。 

固化 



10 
 

1. 將低放射性液態廢棄物進行處理，使之轉變為固態廢棄物的技術

主要有水泥固化、高分子聚合物固化及瀝青固化。 

2. 水泥固化廢棄物裝桶後，表面若無浮水，養生後將不會有自由水

及鹽類結晶之問題發生。 

3. 為確保固化放射性廢棄物的品質，放射性廢棄物的固化處理，必

須依核准的固化流程控制計畫執行。 

4. 固化作業前，放射性廢棄物或廢液必須完成取樣分析作業。 

5. 低放射性廢棄物經均勻固化後，法規要求固化體品質的溶出指數

應大於6。 

6. 低放射性廢棄物之水泥固化體，單軸抗壓強度須達到15kg/cm2以

上。 

7. 低放射性廢棄物之水泥固化體，經過耐候性測試、耐水性測試、

耐輻射測試或耐菌性測試等品質驗證程序後，單軸抗壓強度仍須

達到15kg/cm2以上。 

8. 放射性廢棄物固化體品質不符合規定時之處理方式： 

(1) 將此批次固化桶暫貯於不合格固化桶區，未來可以高完整性

容器盛裝送往最終處置設施處置。 

(2) 再檢視所使用之固化流程或修正固化參數。 

9. 固化廢棄物因故造成其品質劣化時，應適時執行檢整作業，可採

套桶處理或重新固化包裝，以確保固化廢棄物之貯存安全。 

10. 我國沸水式反應器放射性廢棄物高減容固化技術方法為：「以廢

棄物固化廢棄物」的策略，將放射性廢棄物中的硫酸鈉廢液轉化

為安定之硫酸鋇，降低鈣礬石之產生，避免固化體龜裂或膨脹。 

11. 我國沸水式反應器放射性廢棄物高減容固化之特性為： 

(1) 具高減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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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解決鹽類析出問題。 

(3) 固化體密度高。 

12. 我國壓水式反應器放射性廢棄物高減容固化技術之特性為： 

利用硼酸鹽高度濃縮後分子數目降低，在與一般水泥相同固化要

求下，可降低固化劑使用量；利用廢棄物直接與固化劑反應形成

固化體，而非以包埋方式進行固化，減容效率高、漿體硬化快速、

無浮水。 

13. 高分子聚合物固化之優缺點如下： 

(1) 優點： 

(A) 容積效率高。 

(B) 固化體抗壓強度高。 

(C) 核種溶出指數高。 

(2) 缺點： 

(A) 操作之善後處理較複雜。 

(B) 廢液固化體容易變形龜裂。 

(C) 固化劑材料遠比水泥昂貴。 

(D) 高分子聚合物具可燃性。 

(E) 固化體長期穩定性尚無法確認。 

14. 瀝青固化之優缺點如下： 

(1) 優點： 

(A) 混合效果佳，可獲得高容積效率，廢棄物荷載率可達50 

W%（重量百分比）。 

(B) 固化劑價廉，操作成本低。 

(2) 缺點： 

(A) 瀝青具可燃性，日本曾發生嚴重火災，已經逐漸放棄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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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機械強度低，受熱時固化體易變形。 

(C) 瀝青耐水性不佳，固化體品質差。 

(D) 固化結構耐輻射性不佳。 

(E) 會與氧化性物質如NaNO3產生反應。 

15. 廢樹脂濕式氧化高效率固化法之特性如下： 

可解決廢樹脂的減容與安定化問題，過程以雙氧水將廢樹脂的有

機成分濕式氧化變為CO2與H2O，達到減容目的。殘渣為無機硫酸

鹽，利用高效率固化系統予以固化，可再減少廢棄物之體積。 

16. 依我國核能電廠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經驗，粒狀離子交換樹脂目前

仍無法以水泥固化方式進行處理。 

17. 以傳統水泥進行含硼酸放射性廢液之固化處理，常發生固化阻滯

(retardation)作用，將使固化水泥用量增加、固化體容積增加及其

品質降低之情形。 

除污 

1. 核能設施除污之目的為降低工作區域的輻射劑量率、避免放射性

污染擴散及減少放射性廢棄物產量。 

2. 非固著性放射性污染，可採取適當除污方式去除，以有效降低放

射性廢棄物的產生。 

3. 受放射性污染物品的除污方式，依物體型態可利用化學除污、機

械除污、超音波除污、電解除污等方法。 

4. 粗糙表面之物件，可利用熔融除污、機械除污、電化學除污方式

去除放射性污染。 

5. 核能電廠中所採用化學除污及電化學除污之主要處理對象為金屬

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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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 

1. 除役之定義及措施： 

根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定義，除役係指核子反應器設施永久

停止運轉後，為使設施及其土地資源能再度開發利用，所採取之

各項措施。 

除役之措施包括設施拆除前之整體規劃（含特性調查、拆除方式、

輻射安全評估、人員訓練及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等）、除污、設備及

組件拆除、建物拆除、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及廠址復育等。 

2. 核能電廠除役的策略：除役是繼選址、興建、運轉後，整個核能

電廠生命週期之最後一環。國際間核能電廠除役之方式，通常可

分為立即拆除(DECON)、延遲拆除或稱安全貯存(SAFSTOR)及固

封(ENTOMB)3種。我國之除役策略，規定採立即拆除之方式。 

(1) 立即拆除 

核能電廠永久停止運轉並獲得除役許可後，在一定時間內（我

國為25年），將廠內所有放射性物質（包括用過核子燃料、射

源及低放射性廢棄物）移除，同時將受放射性污染之設備、

結構及系統除污後拆除，移至設施外貯存或最終處置，以符

合廠址輻射劑量規定，使土地能再利用。立即拆除之優點為

核能電廠能在永久停止運轉後短時期內釋出廠址提供再利

用，同時還可借重現有電廠人員熟悉設施之經驗，順利進行

除役作業。但因拆除作業為永久停止運轉後短期內即開始進

行，和其他除役方式相比，作業人員所接受之輻射劑量較高，

放射性廢棄物也較多。 

(2) 延遲拆除 

在核能電廠永久停止運轉後，先維持於安全狀況下，使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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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放射性物質經一段時間衰變後，再進行除污及拆除至符合

法規後將土地再利用。延遲拆除區分為3個階段，準備期、安

全貯存期及拆除期。準備期約2年，此階段先進行必要之清潔

及除污作業，並加裝安全障壁及監測設備；一般大型輕水式

核能電廠若採取此除役方式，其安全貯存期約60年，讓放射

性充分衰減再進行拆除作業，如此工作人員之曝露劑量及放

射性廢棄物產生量將大幅降低。其缺點為土地再利用之時間

拉長，且必須執行長期的保安、維護及監測作業。 

(3) 固封 

在核能電廠永久停止運轉後，將廠內之用過核子燃料、現存

之放射性廢棄物及一些組件移出廠區後，以混凝土將所有殘

留之高放射性或高污染組件密封，並加以適當監測，直至放

射性衰減到符合法規限值為止。固封之結構體必須維持長期

之完整性，以確保放射性不致外釋造成影響。美國核能管制

委員會不允許固封時間超過100年，若核能電廠無法證明100

年後放射性已衰減至法規限值，則必須採用立即拆除之方式

進行除役。 

3. 核能電廠除役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 

除役廢棄物主要來源為反應器壓力槽及其內部組件、中子活化組

件、生物屏蔽、結構材料（如混凝土）、燃料池結構與系統、桶槽

與熱交換器、機械與電氣設備、地面洩水溝與污水坑及放射性污

染泥土等。 

4. 核能電廠除役廢棄物之處理 

由於除役作業會產生大量的放射性污染物質或廢棄物，需經事先

規劃、偵測後，提出有效的分類、拆除方法及解除管制作為，使



15 
 

廢棄物經過適當的處理，不但能減省除役時間，也能降低放射性

廢棄物的產量。 

除役產生的廢棄物，經過適當分類後，區分為放射性廢棄物與非

放射性廢棄物。非放射性廢棄物以環保法規之事業廢棄物處理，

放射性廢棄物則依原子能法規處理與處置。短半化期的放射性物

質，可經除污或待輻射衰減後解除管制。 

5. 核能電廠除役之重要準備工作 

廠址內放射性物質特性鑑定是除役計畫重要準備工作，尤其是放

射性累積存量評估，放射性累積存量數據及輻射分布圖是除役方

式決定、解體順序確定、解體時輻射曝露劑量預估、解體廢棄物

處理處置方法決定、除役費用掌握等之主要基本數據。精確之特

性鑑定可有效規劃需清除區域，減少相關費用；不正確之特性鑑

定可能導致放射性污染量高估，進而花費昂貴費用於不必要處理

之物質，亦可能低估放射性污染導致殘留放射性。 

6. 我國核能電廠除役之時程規劃 

依規定，我國核能電廠於預定永久停止運轉前3年即應提出除役計

畫，經核安會許可後才能進行除役。台電公司將核能電廠的除役

拆廠作業時程規劃為下列4個階段： 

第一階段：除役過渡階段（8年） 

第二階段：除役拆廠階段（12年） 

第三階段：廠址最終狀態偵測階段（3年） 

第四階段：廠址復原階段（2年） 


